说明
我公司于2022年8月8日向昌平区人民法院交纳反担保金30万元，现因（2022）京0114民初11357号案件审结返还我公司58366.83元余款，此款不属于我公司营业收入，所以不开具发票。



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023年12月27日
